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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為法人者，其各層投資架構及主要股東背景 

一、 各層投資投資架構（請自行編制附於本表最後一頁） 

二、 主要股東（前 10 大）：自然人請填持股比率、國籍、主要經歷；法人請填持股比率、註冊地及主要

營業 

法人名稱 第一層主要股

東 

第二層主要股

東 

第三層主要股

東 

第四層主要股

東 

第五層主要股

東 

A 法人 甲：12％；中華民

國籍；XX 公司

董事長 

×    

D 法人：88％；中

華民國；汽車

製造 

己：11％；中華民

國籍：OO 基金

會執行長 

×   

庚：11％；中華民

國籍；YY 公司

總經理 

× 

辛：11％；中華民

國籍；ZZ 公會

理事長 

× 

F 法人：67％；香 午：100％；英屬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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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；投資公司 曼群島；投資

業 

B 法人 乙：42％；中華民

國籍；RR 公司

監察人 

×    

丙：58％；中華民

國籍；QQ 公司

董事 

×  

C 法人 丁：15％；新加坡

籍；XX 基金公

司董事長 

×    

戊：25％；新加坡

籍；曾任 XX

公司董事。 

×   

E 法人：60％；中

華民國；物流

業 

辰：20％；中華民

國；NN 公司董

事長 

×  

巳：35％；中華民

國；NN 公司總

經理 

×  

G 法人：55％日 H法人：100％； 英 I法人：100％；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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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；金融業 屬百慕達；投

資業。 

國；金融業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 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日  

（註：表格不足使用者，請依式製作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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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 保險公司 

D 法人 

甲自然人 C 法人 B 法人 A 法人 

甲自然人 乙自然人 丙自然人 丁自然人 戊自然人 E 法人 

巳自然人 己自然人 庚自然人 辛自然人 辰自然人 G 法人 F 法人 

午自然人 H 法人 

I 法人 

8％ 5％ 15％ 10％ 

投資架構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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